应聘人员近亲属回避承诺书

根据集团公司《关于防范“近亲繁殖”的七条硬规定》（蜀道司党委〔2024〕272号）相关要求，需对应聘人员如下近亲属关系类型进行排查确认：
1、 关系类型
1.夫妻；
2.父母、配偶的父母、子女及其配偶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；
4.配偶的兄弟姐妹。
二、应聘者本人承诺
本人已认真学习并熟知蜀道集团《关于防范“近亲繁殖”的七条硬规定》（蜀道司党委〔2024〕272号）文件内容，现就相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在若羌县同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存在该文件“七条硬规定”中明确禁止的“近亲繁殖”情形；
2.本人未以任何形式欺骗、隐瞒与公司内部人员的近亲属关系的情况。
若上述承诺内容存在不实，本人自愿接受取消录取资格的处理，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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